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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目药 600671 天目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祖岳   

电话 0571－6372222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

上杨路18号 

  

电子信箱 2685997122＠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23,761,381.29 536,669,654.68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3,622,963.50 106,023,673.98 -2.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3,967.03 112,102,359.06 -99.93 



营业收入 111,290,544.53 148,112,196.84 -2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00,710.48 2,114,42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719,007.20 -10,530,47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902 3.6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97 0.0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97 0.017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8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78 30,181,813 0 冻结 30,181,813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2.01 26,799,460 0 无 0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8 4,000,000 0 无 0 

MORGAN    STANLEY 

&CO.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

人 

1.57 1,888,413 0 无 0 

郑州玖甄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自

然人 

1.50 1,830,000 0 无 0 

凌伟 境内自

然人 

0.99 1,200,000 0 无 0 

郭佳玫 境内自

然人 

0.85 1,031,900 0 无 0 

横琴龙翼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3 890,000 0 无 0 

冯磊 境内自

然人 

0.61 740,057 0 无 0 



王秀荣 境内自

然人 

0.54 661,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企业复工复产延迟、运输受阻、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医院

门诊量大幅下降、医药非疫情相关处方药品销量及OTC流量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随着医药行业改

革节奏加快，行业政策持续深化调整、监管的日益增强，行业整体增速放缓。面对市场环境的不

断变化，以及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统一思想，调整思路，增

强发展的紧迫感，一方面积极推进搬迁项目建设，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减少疫情对公司

经营的不利影响，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平稳有序开展。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29.05 万元、同比下降 24.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40.07万元，上年同期为 211.44万元，同比下降 213.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71.90 万元，上年同期为-1,053.0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亏损 81.15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生产方面 

（1）继续增加生产质量、环保等相关投入，完善管理机制，加强风险管控，确保药品生产安

全、质量稳定。（2）在中药材市场价格上升的不利因素下，公司在保证产品质量，符合GMP要求的

同时，以选择质优为标准，通过招标比价等多种方式，利用上市公司规模效应，提高议价能力，

竭力降低采购成本。（3）制定切实有效的质量风险防控机制，从源头堵住质量风险漏洞把控产品

质量，严格执行产品出厂QA审核制度，确保产品出厂合格率及监管部门抽检合格率水平。（4）统

筹推进超青产品一致性评价研究。（5）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快速推动产品转化落地，挖掘其他品

种的潜力,解决丸药生产瓶颈，扩大生产销售规模，以规模降成本，以规模出效益。（6）加强相关

药品的再注册认证，扩充可销售品种，71个再注册品种已全部受理，其中52个品种再注册已批准。 

   2、销售方面 



    （1）加强药品销售队伍的建设，强化重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挖掘新品种，释放新产能，扩

大销售规模，重点推进安眠补脑颗粒的招标挂网及医院准入工作，争取实现全国重点省市医院的

快速覆盖；强化大型医药连锁、线下推广的渠道建设，布局多种营销方式。（2）在原料药方面，

进一步细分市场，积极开发客户资源和维护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密切关注汇率及市场行情变化，

及时调整销售策略，薄荷脑、薄荷素油销售同比上升59%。（3）在保健品销售方面，公司梳理品牌

定位和特点，强化与各连锁战略合作。（4）持续拓展电子商务渠道等新的销售模式,进一步发挥各

渠道优势，拥抱大健康产业的广阔机遇。（5）面对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三慎泰中药

积极配合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新冠预防药包的熬制和配送，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加班加点连夜

熬制新冠预防药包5万余包，配送至区各街道，公安等抗疫一线。 

3、抓好搬迁改造工作 

（1）上半年，重点推进制药中心搬迁改造项目的建设，一期项目主导品种珍珠明目滴眼液、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两大生产线硬件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现进入各类验证及产品试生产阶段，

预计于2020年11月下旬正式投产。（2）药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注册证地址变更正在办理，力争早

日取得证书，确保产品如期上市销售。 

   4、落实安全责任，建立风险应对机制 

建立风险应对机制，持续加强安全、环保等风险预判与防范。落实安全责任，加大硬件投入，

提升处置能力，完善安全检查、隐患整改，通过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整改等确保公司安评、环评

达标，确保实现全年安全生产目标。 

   5、强化业务管控，防范经营风险 

   以财务为主线，以制度为抓手，实行预算管理。完善经营目标考核体系，对各项业务和子公

司进行规范化管控，堵塞“跑冒滴漏”，实现公司管理上下一盘棋。加强内控管理，开展监督和

落实。强化项目全过程管控，明确主体责任，将全部业务纳入审计视野，针对问题开展专项审计

调查。开展固定资产投资、搬迁项目内控动态监督检查，狠抓制度落实。 

   6、依法依规管理，完善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三会”相关制度建设，以问题为导向，加强风险防范与整改，进一步

理清风险点，做到管理到位、监督到位，确保上市公司依法依规运行管理。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继续做好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认真落实股东

大会、董事会各项决议。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经 2020年 6月 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

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之相关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